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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 

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 
 
 

  工作安排 
 
 

  主席的说明 
 

 1. 附属机构 
 

1. 前几届会议期间，特别委员会的工作方式是全体会议直接审议各个项目。主

席团会议向特别委员会所有成员开放。特别委员会越来越依靠非正式协商，以尽

力将其正式会议次数保持在最低水平。 

2. 主席建议特别委员会继续尽可能地利用非正式会议。与此同时，主席不妨同

主席团讨论紧急和具体的问题。 

 2. 项目分配和审议程序 
 

3. 本说明附有一份待由特别委员会在本年度审议的事项清单，其中包括特别委

员会所通过的各项决定，以及委员会就每一项目或许要采用的程序的说明。在这

方面，主席要特别提请特别委员会注意大会 2002年 12月 11日第 57/140号决议

第 6 段，其中请特别委员会在 2003 年年底以前为非自治领土逐个拟订一项建设

性的工作方案，以利执行特别委员会的任务和联合国关于非殖民化的有关决议，

包括关于特定领土的决议。 

4. 特别委员会应考虑到秘书长的说明(A/AC.109/2003/L.1)所载列大会第五十

七届会议通过的与委员会工作有关的各项决议和决定。还有一项了解，就是特别

委员会应当继续以大会 2000年 12月 8日第 55/146号决议宣布的《2001-2010年

期间第二个铲除殖民主义国际十年行动计划》（A/56/61，附件）为指针。 

 3. 审议项目的优先顺序 
 

5. 主席将根据全体会议上审议项目的优先顺序举行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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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主席还打算就《第二个铲除殖民主义国际十年行动计划》中所设想的具体活

动举行协商。 

7. 同时，建议特别委员会按照大会第五十七届会议核可的会议日历
1
 进行其实

质工作，但需视能否获得秘书处编写的工作文件而定。 

 4. 特别委员会向大会提出的建议 
 

8. 根据大会 1979年 11 月 29日第 34/401 号决定第 31 段，并参照过去的经验

和既定的惯例，建议特别委员会继续沿用其 1982年举行的会议通过的程序，
2
 授

权其报告员将其各项决定重新撰写成大会决定草案的形式，以便向大会第五十八

届会议提出。特别委员会还不妨建议报告员继续沿用特别委员会 2000 年届会通

过的向大会提交报告的格式。 

 5. 使用会议服务资源 
 

9. 大会第五十七届会议决定，免于执行议事规则第 67 条和第 108 条的规定，

使会议在出席者不足该两条所规定的法定人数时也可宣布开会并进行辩论。大会

还决定上午的会议应于上午 10时开始。 

10. 由于这些措施进一步加强了会议服务资源的有效利用，因此建议特别委员会

继续采用同样的程序。但有一项了解，即按照上述两条规则，任何决定仍需有过

半数成员出席才能作出。 

注 

1
 A/57/23(Part I)，第一章，第 47段。 

2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七届会议，补编第 23 号》(A/37/23/Rev.1)，第一章，第 60

至 69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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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 特别委员会 2003年期间待审议的事项 
 

问题 审议程序 

声援所有殖民地领土人民周(大会第 2911(XXVII)号决议、第 37/ 

421 号决定和第 54/91 号决议) 

酌情审议 

第二个铲除殖民主义国际十年(大会第 55/146 号决议和秘书长

的报告(A/56/65，附件)) 

＂ 

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七十三条(辰)款递送的非自治领土情报

和有关问题(大会第 57/131 号决议) 

作为单独项目

审议 

影响到非自治领土人民利益的经济活动和其他活动(大会第 57/ 

132号决议) 

＂ 

殖民国家在其所管领土内的军事活动和安排(大会第 57/525 号

决定) 

＂ 

各专门机构和与联合国有关系的国际机构执行《给予殖民地国

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情况(大会第 57/133号决议) 

＂ 

会员国为非自治领土居民提供学习和训练便利(大会第 57/134

号决议) 

＂ 

西撒哈拉(大会第 57/135号决议) ＂ 

新喀里多尼亚(大会第 57/136号决议) ＂ 

福克兰群岛(马尔维纳斯)(大会第 57/511 号决定) ＂ 

直布罗陀(大会第 57/526号决定) ＂ 

托克劳(大会第 57/137号决议) ＂ 

美属萨摩亚(大会第 57/138 A和 B号决议) ＂ 

安圭拉(大会第 57/138 A和 B号决议) ＂ 

百慕大(大会第 57/138 A和 B号决议) ＂ 

英属维尔京群岛(大会第 57/138 A和 B号决议) ＂ 

开曼群岛(大会第 57/138 A和 B号决议) ＂ 

关岛(大会第 57/138 A和 B号决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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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审议程序 

蒙特塞拉特(大会第 57/138 A和 B号决议) ＂ 

皮特凯恩(大会第 57/138 A和 B号决议) ＂ 

圣赫勒拿(大会第 57/138 A和 B号决议) ＂ 

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大会第 57/138 A和 B号决议) ＂ 

美属维尔京群岛(大会第 57/138 A和 B号决议) ＂ 

派遣视察团前往各领土的问题(大会第 57/140号决议第 8(e)和

14段) 

作为单独项目

审议 

会员国对《宣言》及其他有关非殖民化的决议的遵守情况(大会

第 57/140号决议第 8(b)段) 

在审查个别领

土情况时予以

顾及 

传播关于非殖民化工作的信息(大会第 57/139号决议) 酌情审议 

特别委员会 2002 年 6 月 10 日关于波多黎哥的决定(A/57/23 

(Part I)，第一章，第 37段) 

＂ 

会议时地分配办法(大会第 57/283号决议) ＂ 

在总部以外地点举行一系列会议的问题(A/AC.109/2002/L.16

和 Corr.1，第 2和第 3段) 

＂ 

适用《宣言》的领土的名单问题(A/AC.109/2002/L.16，第 10

段) 

＂ 

《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公约第 15条) ＂ 

 
 

 B． 特别委员会暂订工作方案和时间表 
 

2月 12日星期三(一次会议) 工作安排 

3月至 4月(四次会议) 即将举行的加勒比区域讨论会的组织

工作 

5月 23日星期五(一次会议) 纪念声援非自治领土人民团结周 

6月 2日星期一、4 日星期三至 6 日星

期五(四次会议) 

传播非殖民化的信息 

 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七十三条(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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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七十三条(辰)

款递送的非自治领土情报的问题 

 派遣视察团前往各领土问题 

 直布罗陀问题 

 西撒哈拉问题 

6月 9日星期一和 10日星期二(四次会

议) 

特别委员会 2002年 6月10日关于波多

黎哥的决定：听取请愿者陈述 

6月 11 日星期三、12日星期四和 16日

星期一(四次会议) 

新喀里多尼亚问题 

 美属萨摩亚、安圭拉、百慕大、英属维

尔京群岛、开曼群岛、关岛、蒙特塞拉

特、皮特凯恩、圣赫勒拿、托克劳、特

克斯和凯科斯群岛及美属维尔京群岛

问题 

 福克兰群岛(马尔维纳斯)问题 

6月17日星期二至19日星期四(三次会

议) 

各专门机构和与联合国有关系的国际

机构执行《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

宣言》的情况 

 加勒比区域讨论会的报告 

6月 20日星期五、23日星期一和 24日

星期二(三次会议) 

影响到非自治领土人民利益的经济活

动和其他活动 

 殖民国家在其所管领土内的军事活动

和安排 

 特别委员会的报告：通过建议 

 

 


